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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十七

說  明 ：

依行政院39年4月15日台39經字第1403號訓令，簡化各部會辦事層級，教育部

爰遵照辦理，將該部原設各科一律廢除，原有科長均改為專員，原有科員均改

為辦事員，並將會計處改為主計室，會計長改為主計室主任，人事處改為人事

室，處長改為主任，所有各員級俸均仍照舊，並且擬具教育部修正編制表報院

核定。歷經10年，教育部主管事務增加，部內單位業務職掌調整，因擬具「教

檔  案  主  題

檔案產生時間

修正「教育部編制表」

民國39年4月15日、49年6月28日

檔 號：0 3 9 / 台經1 4 0 3 / 1 / 1 / 1
0 4 9 / 0 0 2 . 0 4 / 1 / 2 / 0

圖16-2

圖16-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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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部組織法修正草案」，呈請行政院轉送立法院審議。依據此次修正草案，教

育部職掌、原所設司、處、室及其主管業務，均照舊未予修改；僅增設學生軍

訓處一單位，並改民眾教育館為社會教育館。員額編制除原置處長1人增為2人
外，其餘各司、處、室之員額，均較民國39年核定者有所增加。修正草案條文

計30條，較原組織法增加1條。

圖17-1

圖17-2

編號十八

檔  案  主  題

檔案產生時間

教育部設立學生軍訓處

民國49年8月8日

檔 號：0 4 9 / 9 0 2 . 6 7 - 0 0 / 1 / 1 / 1

說  明 ：

學生軍訓業務，原由救國團主辦，行政院於民國49年3月22日以教字第1597號
令核示，移由教育部主管。教育部經於6月25日召集行政院秘書處、國防部、

救國團、台灣省政府、台灣省教育廳會商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軍訓業務由教育

部、廳主管一案之有關問題，並遵照行政院核定之原則：「教育部接辦學校軍

訓業務，可在部內設置單位主管，暫先調派專人辦理，並擬具該部組織法修正

案呈核。」教育部遵即修改該部組織法，於原有司處之外增設軍訓處，辦理軍

訓業務。教育部學生軍訓處於同年7月1日正式成立，並借調救國團原有承辦業

務人員來部經辦該項業務。至此我國學生軍訓制度，正式法制化。

圖17-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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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部組織法修正草案」，呈請行政院轉送立法院審議。依據此次修正草案，教

育部職掌、原所設司、處、室及其主管業務，均照舊未予修改；僅增設學生軍

訓處一單位，並改民眾教育館為社會教育館。員額編制除原置處長1人增為2人
外，其餘各司、處、室之員額，均較民國39年核定者有所增加。修正草案條文

計30條，較原組織法增加1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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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17-2

編號十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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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國49年8月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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令核示，移由教育部主管。教育部經於6月25日召集行政院秘書處、國防部、

救國團、台灣省政府、台灣省教育廳會商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軍訓業務由教育

部、廳主管一案之有關問題，並遵照行政院核定之原則：「教育部接辦學校軍

訓業務，可在部內設置單位主管，暫先調派專人辦理，並擬具該部組織法修正

案呈核。」教育部遵即修改該部組織法，於原有司處之外增設軍訓處，辦理軍

訓業務。教育部學生軍訓處於同年7月1日正式成立，並借調救國團原有承辦業

務人員來部經辦該項業務。至此我國學生軍訓制度，正式法制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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